附件1
[bookmark: _GoBack]2025年度地级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效能目标管理）考核指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具体内容
	责任单位

	1
	水资源管理
	用水总量控制目标完成情况
	1.2
	年度取用水总量小于或等于年度目标值，且分水源目标任务完成，得1分；取用水总量大于年度目标任务，不得分。取用水总量小于年度目标任务，但当地地表水、黄河水、地下水目标任务未完成的，每项扣0.1分，扣完为止。
	水利厅

	2
	
	取用水管理目标任务落实情况
	1.0
	“四水四定”、取用水监督管理、取水许可制度、用水统计调查制度或水资源调度落实不到位的，每项扣0.1分；取水监测计量体系建设任务落实不到位扣0.3分；中央和自治区巡视、审计、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反馈问题、违法违规取用水问题等整改任务未完成的，每项扣0.05分；扣完为止。
	水利厅

	3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完成情况
	0.6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四项机制”（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农业用水管理机制、工程建设和管护机制、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落实到位，且全面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验收的，得0.6分；“四项机制”落实不到位的，每项扣0.15分，扣完为止。验收不合格的，不得分。
	水利厅牵头，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农业农村厅配合

	4
	
	河湖和已建水利水电工程生态流量及母亲河复苏行动任务完成情况
	0.5
	考核断面生态流量满足目标要求天数占全年总天数的比例，占比达到100%,得满分；满足天数占比为95%以上、100%以下（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下同），考核得分=满分*0.8；满足天数占比为90%以上、95%以下，考核得分=满分*0.6；单个考核断面生态流量达标率90%以下，不得分。未按要求完成河湖和已建水利水电工程生态流量目标确定任务的，扣0.1分。
	水利厅

	5
	
	水源地保护及地下水超采治理完成情况
	0.5
	全国重要和黄河流域重要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及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管控，按照完成情况予以赋分。水源地保护情况评估不符合要求、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不符合管控要求、地下水超采治理年度任务未完成或“三山”区域地下水取水井专项整治行动任务未完成，每项扣0.1分，扣完为止。
	水利厅牵头，生态环境厅配合

	6
	农村供水保障
	农村自来水普及及标准化建设完成情况
	0.3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5%，得0.15分，每低1%，扣0.05分，扣完为止；农村供水设施良好、管理规范、供水达标、水价合理、运行可靠，得0.15分，每一项指标未完成的，扣0.03分，扣完为止。
	水利厅

	7
	
	规模化供水工程农村人口覆盖比例完成情况
	0.3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93.5%，得0.3分，比例在93.5%～85%，得0.15分，85%以下，每低1%，扣0.05分，扣完为止。
	水利厅

	8
	
	农村供水水质提升行动完成情况
	0.4
	推动水质合格率逐年提升，得0.2分，凡水质达标率较上一年度下降的，每下降1%，扣0.02分，扣完为止；农村小型集中供水工程全面配备水质净化消毒设施设备，得0.2分，有一处未配备的，扣0.02分，扣完为止。
	卫生健康委

	9
	节水型社会建设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幅目标完成情况
	0.3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幅达到目标值，得满分；未完成目标任务，不得分。
	水利厅牵头，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农业农村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配合

	10
	
	*非常规水最低利用量及利用率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0.5
	按非常规水开发利用工程建设情况和利用情况分别考核。非常规水开发利用工程建设情况0.1分，年内开工3个及以上年利用能力不低于30万立方米的非常规水项目得满分，不足3个按完成率赋分，水利厅负责考核。
非常规水利用情况0.4分，达到目标值得满分，低于目标值按实际完成比例赋分。其中非常规水利用量0.1分，由水利厅负责考核；城镇再生水利用率0.1分、工业再生水利用率0.1分、矿井疏干水综合利用率0.1分，分别由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工业和信息化厅、水利厅负责考核。
	

	11
	
	*水预算管理改革
	0.6
	全面落实水预算管理试点工作部署，得0.6分，其中建立水预算单位名录、下达年用水量100万立方米及以上企业水预算基准额度、开展水预算执行监督、开展水预算年终决算，每项未完成的扣0.15分，扣完为止。
	水利厅

	12
	
	*用水定额管理
	0.4
	严格执行用水定额管理和节水评价制度，得0.1分，其中抽查水资源论证报告、用水计划（水预算基准额度）下达，每发现一个问题扣0.05分，扣完为止；推动高耗水行业单位开展水效对标，建立高耗水行业单位名录和工作台账，责令达不到强制性用水定额的高耗水行业单位限期实施节水改造，得0.2分；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巡视、审计、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警示片、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节约用水监督检查反馈问题整改的，得0.1分，发现一项未整改完成的扣0.05分，扣完为止。
	水利厅

	13
	
	发展节水产业
	0.3
	年度签约5个及以上合同节水管理项目得0.3分，不足5个按完成率赋分。
	水利厅

	14
	
	*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改造及漏损率下降情况
	0.3
	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改造及漏损率下降情况对各地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达标情况进行考核。达到年度目标值得满分。每高于目标值0.1个百分点，扣0.1分，扣完为止。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15
	
	高效节水灌溉建设情况
	0.3
	全面完成高效节水农业建设项目任务，得满分；完成50%以上得0.15分，50%以下不得分。
	农业农村厅

	16
	水土保持
	年度治理任务完成情况及重点工程建设管理情况
	0.6
	根据年度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及水土保持重点工程投资完成情况赋分，按要求完成任务的得0.6分，未按要求完成的，每项扣0.02分，扣完为止。年度水土流失防治任务0.3分，水利厅会同自然资源厅、农业农村厅、林草局考核；水土保持重点工程0.3分，水利厅会同发改委、财政厅考核。
	水利厅牵头，发改委、财政厅、自然资源厅、农业农村厅、林草局配合

	17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情况
	0.4
	中央和自治区巡视、审计、环保督察及水利部、黄委等上级部门督查检查反馈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有关问题（含遥感监管发现问题）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每项扣0.02分；未按要求开展在建生产建设项目监督检查、自主验收核查的，每项扣0.01分；扣完为止。
	水利厅

	18
	河湖长制及河湖管理
	*河湖长制组织体系及责任落实情况
	0.3
	全面建立河湖长责任体系并动态调整的，得满分。发现河湖长动态调整和工作交接、河长公示牌存在问题的，每项扣0.05分，扣完为止。
	水利厅

	19
	
	河湖库“四乱”问题排查整治任务完成情况
	0.7
	年度“清四乱”自查整改、水利部河湖遥感图斑核查整改及“回头看”、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涉河湖问题整改、黄河“乱占、乱建”问题“回头看”等任务全部按期完成的，得满分。任务未按期完成的，每项扣0.05分；中央和自治区巡视、审计、环保督察、警示片及水利部等上级部门暗访检查反馈重点问题未按期整改的，每项扣0.1分；扣完为止。
	

	20
	
	涉河建设项目审批监管“全覆盖”完成及依法依规开展河道采砂管理情况
	0.3
	涉河建设项目依法依规审批监管、河道采砂全面应用电子证照及电子采运单的，得满分。发现涉河建设项目未批先建、违规审批、批建不符或河道采砂未依法依规许可监管的，每项扣0.05分，扣完为止。
	

	21
	
	*河湖健康评价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0.2
	按计划如期推进河湖健康评价的，得满分。未按期完成河湖健康评价任务的，每项扣0.05分，扣完为止。
	

	合计
	10
	
	


注：带“*”的为自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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